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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
关于承接落实淄政字〔2016〕29 号

和淄政字〔2016〕34 号文件取消、下放和调整
行政审批事项等工作的通知

周政字〔2016〕13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按照市政府《关于取消、下放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等项

目的通知》（淄政字〔2016〕29 号）和《关于清理规范承接行政

审批事项和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淄政字

〔2016〕34 号）要求，我区承接省政府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

批事项 3 项，取消区级行政审批事项 2 项，冻结区级行政审批事

项 5 项，转为其他方式管理的 2 项。取消和调整区级行政权力事

项 3 项。现将相关目录予以公布。

各单位要认真做好行政审批事项的衔接落实，制定具体承接

实施方案，下放的审批事项要全部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

集中办理，制定管理制度，规范审批程序，压缩办结时限，精简

审批材料，逐项编制业务手册和服务指南，大力推进网上审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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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。对取消、冻结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加强

事中事后监管，建立后续监管制度，完善监督体系，规范市场主

体行为。转为其他方式管理的事项作为公共服务事项，继续保留

在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办理，最大限度削减办理要件和条件，

简化办理流程，切实做到规范、高效。有关部门单位的承接落实

情况请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前报区编办（联系电话：6195232）。

附件：1．承接省政府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

      2．取消和调整的区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

      3．取消和调整的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

周村区人民政府

2016 年 5 月 9 日

附件 1

承接省政府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

序
号

事项名称 原实施机关 市政府处理决定 承接机关 备注

1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
省人力资源
和社会保障厅

下放至县（区）人民政府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区人社局
承接后整合为
“人力资源服务
许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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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
许可

省人力资源
和社会保障厅

下放至县（区）人民政府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区人社局
承接后整合为
“人力资源服务
许可”。

3
对经营的尚未被认
定为文物的监管物
品审核

省文物局
下放至县（区）人民政府
文物行政部门

区文化新闻
出版局

附件 2

取消和调整的区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

序

号
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备注

1 医疗广告、互联网医疗

保健信息服务审批

互联网医疗保健

信息服务审批
区卫计局 取消

2 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方案

审批
区经信局 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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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临时占道从事大型活动

审批
冻结

4
公路客运车辆在城市道

路上行驶路线、站点通

行证

周村交警大队

冻结

5 公路超限运输许可

铁轮车、履带车和

其他可能损害公

路路面的特殊机

具行驶公路审批

区交通运输局 冻结

6 广告经营许可发证登记 冻结

7 广告经营许可注销登记

区工商局

冻结

属于“户外广告许

可”子项“户外广

告登记”中的审

批内容。

8
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减免

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

审批

区人防办
调整为

其他权力

属于“人防工程建

设、管理许可”子
项“防空地下室易

地建设许可”中
的审批内容。

9 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区编办
调整为

政府内部审批

附件 3

取消和调整的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

序

号
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

实施

机关
处理决定 备注

1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

店资格审查
取消

非行政许可

审批事项

2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

构资格审查

区人社局

取消
非行政许可

审批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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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医疗广告证明核发 区卫计局
调整为

其他权力

非行政许可

审批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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